
■陳淑莊、林瑞華等40多人前晚懷疑違反《預防及
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的規定，到深水
埗一間酒吧聚集。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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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
肺炎疫情令旅客減少，市民也避免外
出，令港鐵客量大跌。港鐵昨日宣佈
由周五（10日）開始調整機場快線、
東涌線、屯馬線一期以及迪士尼線的
班次服務，其中迪士尼線將停駛，其
他路線維持正常。同日，港鐵亦會暫

停香港及九龍站的社區預辦登機服
務，及兩個站往返酒店及鐵路轉線站
的機場快線穿梭巴士。

設接駁巴來往欣澳迪士尼站
港鐵表示，政府機構及私人企業實

施在家工作安排、全港學校繼續停

課，以及市民離港外遊活動幾近完全
停頓，港鐵鐵路線的乘客量3月底錄
得平均超過四成按年跌幅，其中機場
快線和迪士尼線更錄得逾八成的跌
幅，故決定由周五起，周一至周五的
非繁忙時間及周末及公眾假期，東涌
線班次將由每班8分鐘調整至每班10
分鐘；屯馬線一期由每班7.7分鐘調
整至9.8分鐘；機場快線則由每班15
分鐘調整至每班30分鐘。至於迪士

尼線則於當日起停駛，改由以安排接
駁巴士來往欣澳及迪士尼站。
港鐵又表示，與航空公司商討後，

決定同日起暫停香港站及九龍站的市
區預辦登機服務，由香港站或九龍站
往返各主要酒店及鐵路轉線站的機場
快線免費穿梭巴士服務亦會暫停。
港鐵強調會繼續密切留意最新情

況，若乘客量有回升，列車服務將會
逐步調節切合乘客需要。

泛暴派元朗區議員林進公開表示拒絕接受所有
「支持23條立法」的市民求助。民政總署發言人
昨日表示，林進涉嫌違反《區議員及區議會轄下委
員會成員操守指引》，且歧視性對待市民，只會分
化社會，有違建設社區精神。為此，民政總署已發
信提醒林進，並轉介相關投訴予元朗區議會主席跟
進。
林進上月曾在facebook上發帖表示：「本人將拒絕

接受支持所有『支持廿三條立法』的市民求助；從今
天起，直到永遠。」其後，逾30名市民在3月24日到
元朗民政事務處集會，抗議林進拒絕服務政治立場不
同的市民，有違區議員操守。
民政總署發言人昨日指出，區議員就市民對個別事

宜的立場而作出歧視性的對待，只會分化社會，與建
設社區、促進不同人士參與社區事務的精神相違背。
他強調，有關行為亦涉嫌違反《操守指引》，民政
總署已發信予林進，提醒他作為區議員應遵守上述指
引，並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引起社會矛盾和衝突，
影響地區和諧。

已轉介投訴予元朗區會主席
發言人重申，區議員使用公帑時，須遵守公開、公

平和問責的原則。林進的有關言行可能未能合乎《酬
津指引》內的指導原則。故此，民政總署已轉介相關
投訴予元朗區議會主席跟進，並希望元朗區議會能秉
公處理，確保議員的言行不會危及或損害其個人誠
信、公正、客觀判斷力或履行職務的能力，令區議會
的信譽受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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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迪士尼線周五起停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因疫
情滯留秘魯的部分港人和旅行團友，
在特區政府及中國領事館的協助下乘
機回港，預計今日下午經倫敦抵港。
滯留當地15天的星晨旅行團團友黃女
士，日前在離開秘魯酒店前拍片發表
感言，批評「黃絲港女」利用團員合
照向黃媒爆料，更上載「港獨」照
片，影衰其他團友。她感觸地說，特
區政府、秘魯的中國領事館及旅行
社，一直與秘魯當局磋商和協調安排
他們回港，「我一直都很有信心，對
我們自己國家很有信心。」
退休前在法援署工作的黃女士，去
年4月報名參加星晨旅行社30天南美
團。她在視頻中表示，他們全團30

人，其中12人是30天，8人是24天
團。在今年初交尾數時，旅行社稱疫
情還沒有在南美爆發，故照原計劃2
月27日起程，預計3月27日回港。
行程後期，秘魯爆發疫情並宣佈禁飛
所有出入境航班，團友被迫改住另一
間酒店，並滯留當地等候救助。
本月2日，黃女士和團友終於可以

離開，乘坐特區政府協調安排的包機
由利馬飛倫敦，再經倫敦轉乘英航客
機回港。臨啟程回港前，黃女士在酒
店房間拍片講述經歷和感想，特別提
到一名女團友L小姐。
她批評，該名L小姐將與團友的合

照發給「黃媒」，更趁機「綁架」團
員，屈旅行社及中國領事館袖手旁

觀，而網上瘋傳有疑港人遊客在秘魯
著名景點拉起「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的「港獨」橫額合照，令人以為
是星晨團友所為。
黃女士澄清：「我非常生氣 ，不

斷每天收到訊息， 每天都向朋友澄
清 ，拉橫額照片中四個人不是我們
團友，我也未見過他們，……團友也
為此事鬧爆這位L小姐。」

中國領事館從無袖手
她指出，特區政府、旅行社及秘魯

的中國領事館，一直與秘魯政府磋商
和協調，安排他們回港。她在片中激
動地說，「現在我很開心，已收到消
息說特區政府和秘魯中國領事館已經

安排團友返香港，心情很興奮。所以
我一直都很有信心，對我們自己國家
很有信心 ，因為我是中國人，我愛
我自己的國家，我希望國家強大，不
要再給別人欺侮，這就是我想說的
話。」

滯秘魯港人批黃絲「綁架」團友宣「獨」

■黃女士
視頻截圖

為防疫情在社

區爆發，特區政府日前立法

禁止於公眾地方進行多於4人的

群組聚集。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

莊日前被市民踢爆與該黨成員林瑞

華及元朗區議員張秀賢等40多人一

起到酒吧聚集，涉嫌違反《預防及

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

例》。803 基金昨日就懸紅「緝

兇」，「任何人如能提供當時聚集

而未經公開的短片、照片或聚集者

姓名可各得兩萬元。」特區政府在

回應傳媒查詢時則表示，立法會

議員在議會以外其他場合參與或

組織群組聚集並不獲豁免，活動

主辦者亦有可能需要承擔相關

法律責任，包括刑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詭辯落吧詭辯落吧「「開會開會」」
陳淑莊當港人傻陳淑莊當港人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香港各界人士批評，
陳淑莊罔顧傳播疫症風險，「怎面對醫護人員！」

何啟明諷「一天也忍不到」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以「明寸陳淑莊」為題拍片

上facebook揶揄陳淑莊，其間引用了陳淑莊早前在立法會
的講辭，質問陳淑莊「怎面對醫護人員」、「一天也忍不
到」、「飲酒是否這麼要緊」、「欠全香港市民一個理
由」。

李月民去信食署投訴
元朗監察議會聯盟召集人李月民表示，他昨日已去信

食環署投訴有議員公然違反「限聚令」，認為陳淑莊「詭
辯」，否則任何聚會有議員參與即就可獲豁免，「真當香
港人是傻瓜！」
在被踢爆後，陳淑莊發聲明稱，當晚是為「籌備翌日

早上」的記者會，而與林瑞華等受新措施影響的飲食業人
士開會，是「以立法會議員身分（份）出席該公務會
議」，根據《規例》可獲豁免，並無違反有關《規例》。
她並聲稱，參與當晚「會議」者都「明白」防疫的重

要性，其間保持社交距離。警方在收到噪音投訴後，約於
午夜到場了解情況之後就離開，「沒有驅散任何人。」
網民「Maria Lown」就喺陳淑莊fb留言：「你絕對唔
係為民請命、今次亦唔係同政府作對，而係對盡忠職守的
醫護人員唔住，出賣他們對疫症的無私付出。相信閣下萬
一中招，都會利用立法會議員的名義，攞盡著（着）數優
先入院及治療！檢討下自己的德行啦拜托（託）！」
「Alice Ping Chan」亦狠批：「疫症會死人，你反政
府，也不要拿市民性命來做籌碼。已經有60宗確診和酒
吧有關，已經好嚴重了，你還示範如何走法律隙？」

傅健慈：知法犯法須追究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副

主席傅健慈批評，陳淑莊發出的「解釋聲明」難以令人置
信，「為什麼在深夜才在酒吧開會？酒吧的現場環境狹
窄，怎會是開會的適當地方？為什麼開會變成飲酒派對而
造成噪音？為什麼陳淑莊會帶酒意在凌晨才離開？」
他續說，陳淑莊在疫情嚴峻的時刻，仍然拉大隊去所

謂「開會飲酒」，令人質疑她是知法犯法，更可能引發社
區疫情爆發，增加防控疫情的難度，更做了一個極壞榜
樣，必須予以強烈譴責，執法部門必須嚴肅處理及追究相
關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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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酒吧實用面積不超過1千呎(紅框內範圍)，卻有逾
40多人擠在一起兩小時。 fb圖片

陳淑莊、林瑞華等40多人前晚懷疑違反《預
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的

規定，到深水埗一間酒吧聚集。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昨日在facebook撰文指，抗疫保持社交距
離，既是常識亦是公民責任，而開會應找較寬闊
的地方。酒吧出名狹窄，否則不會出了個酒吧疫
群，而有關酒吧實用面積不超過1千呎，卻有逾

40多人擠在一起兩小時，倘出現另一
酒吧疫群，「找誰算賬？」

梁振英籲馬上做病毒檢測
他呼籲「這位」立法會議員和其他
40多名聚集者「馬上老實交代、馬上
做病毒檢測，並自我隔離。」803基
金同時懸紅：「一名立法會議員及其
他40多人在深水埗大南街27至31號
的酒吧長時間聚集，罔顧傳播疫症風

險，並涉嫌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
羣組聚集）規例》。任何人如能提供當時聚集而
未經公開的短片、照片或聚集者姓名可各得兩萬
元。」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晚回應是次事件，指根

據《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
例》，公眾地方是指公眾人士或部分公眾人士
可以或獲准不時進入的地方；即使某私人物
業，如果容許公眾人士或部分公眾人士不時進
入，例如食肆、酒吧及戲院等，該私人物業亦

會符合公眾地方的定
義，而《規例》中有關
禁止群組聚集的規定亦
會適用。因此，相關酒
吧內的群組聚集是否在
公眾地方進行，會視乎
實際情況。
發言人續說，如當時
情況下，公眾人士仍有
可能進入酒吧範圍，即
可能符合公眾地方的定
義，《規例》中有關禁
止群組聚集的規定亦適
用。根據《規例》，任
何人如參與或組織被禁
止的群組聚集，或明知
而容許在其擁有、控制
或營運地方進行該群組
聚集，即屬犯罪，一經
定罪，可處第四級罰款
（25,000 元）及監禁 6
個月。

議會以外場合聚集不獲豁免
《規例》的附表一列明十二項被豁免的群組

聚集，其中一項為「為執行法定團體或政府諮詢
機構的責任而進行的群組聚集」；另一項則為
「對在立法會或區議會進行的程序屬必要的群組
聚集」。然而，立法會並非法定團體或政府諮詢
機構，議員在議會以外其他場合參與或組織群組
聚集，不管是否屬於立法會的職能，亦不屬此項
獲豁免的群組聚集。
發言人強調，政府立法禁止群組聚集，是為

了降低傳播病毒的風險。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嚴峻，市民應盡量減少社交接觸以遏止病毒傳
播。人多聚集的聚會是高危活動，不單止對參與
者的生命與健康造成威脅，也會對其他市民的生
命與健康構成風險，活動主辦者亦有可能需要承
擔相關法律責任，包括刑事責任。政府再次提醒
市民應減少外出及避免聚餐或聚會等社交活動，
並盡量與他人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以有效切斷
病毒的傳播鏈。

803803基金懸紅基金懸紅「「緝兇緝兇」」港府港府：：活動主辦者或需負刑責活動主辦者或需負刑責


